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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NOTE : 

 

 

 

 #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  

 

 #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  

 

 



初 稿 
 

New nature conservation policy 
 
 

# (1) 張 學 明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政 府 公 布 新 自 然 保 育 政 策 ， 強 調 新 政 策 特 別 加 強

保 育 私 人 土 地 上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地 點 。 目 前 所

選 定 1 2 個 優 先 保 育 地 點 ， 並 會 以 試 驗 計 劃 去 評 估
“ 管 理 協 議 ＂ 及 “ 公 私 營 界 別 合 作 ＂ 這 兩 項 新 保

育 措 施 的 成 效。據 知，受 影 響 的 私 人 土 地 業 權 人 ，

對 新 措 施 持 反 對 或 保 留 立 場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現 時 選 定 的 1 2 個 優 先 保 育 點，各 自 的 土 地

面 積 和 總 面 積 為 多 少 ； 當 中 私 人 土 地 面 積

佔 1 2 個 保 育 點 各 自 和 整 體 面 積 的 百 分 比 為
多 少 ；  

 
(二 )  當 局 提 出 的 保 育 機 制 凍 結 私 人 土 地 的 使 用

和 發 展 權 利 ， 政 府 有 否 考 慮 用 甚 么 方 式 向

業 權 人 進 行 補 償 ； 及  
 
(三 )  評 估 兩 項 新 措 施 試 驗 計 劃 成 敗 的 標 準 為

何 ； 假 如 試 驗 計 劃 失 敗 ， 參 與 者 是 否 需 要

承 擔 責 任 ； 若 是 ， 承 擔 哪 些 責 任 ； 若 否 ，

會 對 保 育 成 效 帶 來 怎 樣 的 負 面 影 響 ， 尤 其

是 “ 公 私 營 界 別 合 作 ＂ 的 方 式 容 許 參 與 者

在 保 育 點 進 行 發 展 ？  



初 稿 
 

Development plans for historical buildings 
 
 

# (2) 郭 家 麒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據 知 ， 亞 洲 協 會 香 港 分 會 於 2 0 0 2 年 底 以 象 徵 性

1 , 0 0 0 元 獲 准 租 用 金 鐘 正 義 道 軍 火 庫 舊 址 連 同 周

圍 達 7  0 0 0 多 平 方 米 面 積 官 地 以 興 建 藝 術 文 化 中

心 ， 並 稱 會 在 美 國 籌 集 2 億 元 資 金 作 發 展 ， 但 後

來 卻 發 現 有 1 億 多 是 沿 於 香 港 賽 馬 會 的 撥 款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政 府 當 局 在 今 次 亞 洲 協 會 違 反 原 來 籌 募 經

費 方 式 ， 有 何 評 論 ；  
 
(二 )  該 地 現 在 的 發 展 情 況 如 何 及 政 府 在 其 中 如

何 監 控 其 運 作 ； 及  
 
(三 )  政 府 將 來 發 展 及 保 護 文 物 建 築 的 項 目 上 ，

如 何 確 保 得 到 全 港 市 民 得 到 公 平 對 待 ？  
 
 
 

 



初 稿 
 

Rising insurance premium for the medical profession 
 
 

# (3) 李 國 英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私 家 醫 生 保 費 今 年 大 幅 調 升 ， 其 中 婦 產 科 保 費 增

幅 達 九 成 二 ， 有 私 家 醫 生 更 表 示 可 能 因 此 拒 做 接

生 等 高 風 險 手 術 ， 以 減 低 保 費 開 支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對 於 那 些 剛 在 公 立 醫 院 完 成 專 科 培 訓 ， 再

轉 投 私 人 執 業 的 醫 生 ， 政 府 有 否 評 估 保 費

增 加 對 他 們 的 影 響 及 會 否 有 相 關 協 助 措

施 ；  
 
(二 )  若 這 批 醫 生 不 再 做 接 生 等 高 風 險 手 術 ， 有

否 評 估 會 否 因 此 而 出 現 技 術 斷 層 及 其 對 公

立 醫 院 的 影 響 ； 若 有 ， 詳 情 為 何 ； 若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三 )  保 費 增 加 因 有 鑒 於 近 年 醫 療 事 故 的 巨 額 索

償 ，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修 改 法 例 ， 例 如 設 立 最

高 賠 償 金 額 ？  
 
 

 
 



初 稿 
 

Protecting old and famous trees 
 
 

# (4) 王 國 興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近 日 新 界 大 埔 林 村 許 願 樹 因 被 市 民 拋 擲 寶 牒 ， 導

致 斷 枝 ， 而 其 生 命 力 只 剩 下 三 成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康 文 署 編 彙 的 《 古 樹 名 木 冊 》 共 有 多 少 樹

木 ， 品 種 和 分 布 地 區 為 何 ； 被 納 入 該 冊 的

樹 木 可 以 得 到 甚 麼 有 別 於 冊 外 樹 木 的 特 別

保 護 及 保 育 措 施 ； 自 從 訂 立 此 名 冊 以 來 ，

有 多 少 棵 在 該 冊 上 樹 木 被 砍 伐 ， 被 砍 伐 原

因 為 何 ；  
 
(二 )  政 府 會 否 訂 立 保 護 樹 木 的 法 例 ； 若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三 )  政 府 會 否 成 立 專 責 保 護 及 保 育 全 港 樹 木 的

部 門 ， 取 代 目 前 分 散 在 多 個 部 門 的 狀 況 ，

以 執 行 保 護 樹 木 的 法 例 及 加 強 推 廣 綠 化 、

保 護 及 保 育 樹 木 的 工 作 ？  
 
 



初 稿 
 

Promoting the use of LPG as vehicle fuels 
 
 

# (5) 鄭 經 翰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本 港 引 入 石 油 氣 作 為 汽 車 燃 料 已 有 多 年 時 間 ， 但

現 時 只 有 少 量 的 士 及 小 巴 採 用 ， 並 未 真 正 普 及 ，

政 府 車 隊 亦 無 帶 頭 作 好 榜 樣 ； 至 於 石 油 汽 加 汽 站

更 是 少 之 又 少 ， 令 石 油 汽 的 士 不 時 要 大 排 長 龍 ，

最 差 的 情 況 是 等 候 約 1 小 時 ， 不 符 合 經 濟 效 益 之

餘 ， 配 套 不 足 也 令 有 意 轉 用 石 油 汽 的 車 輛 卻 步 ；

有 司 機 就 表 示 不 時 要 擔 心 不 夠 石 油 汽 ， 即 使 有 乘

客 亦 不 敢 接 ， 因 為 須 預 留 時 間 找 加 汽 站 及 輪 候 加

汽 ， 導 致 營 業 額 下 降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現 時 全 港 有 多 少 石 油 汽 加 汽 站 ； 平 均 多 少

部 車 用 一 個 加 汽 站 ， 若 以 “ 車 輛 與 油 站 比

例 ＂ 計 算 ， 石 油 汽 站 比 較 汽 油 及 柴 油 油 站

會 否 偏 低 ； 未 來 計 劃 何 時 會 增 設 多 少 個 加

汽 站 ， 覓 地 設 加 汽 站 可 有 困 難 ；  
 
(二 )  石 油 汽 作 為 汽 車 燃 料 是 否 更 環 保 及 符 合 經

濟 效 益 ； 加 汽 站 與 民 居 距 離 是 否 安 全 ； 政

府 可 有 推 廣 教 育 及 加 入 財 稅 誘 因 ， 吸 引 更

多 車 輛 改 用 石 油 汽 燃 料 ； 包 括 由 政 府 車 輛

帶 頭 全 面 採 用 石 油 汽 燃 料 ； 及  
 
(三 )  政 府 可 有 措 施 鼓 勵 車 輛 採 用 再 生 能 源 ， 如

另 類 燃 料 、 混 合 燃 料 、 燃 料 電 磁 等 ， 以 減

少 污 染 及 油 商 壟 斷 ？  
 
 



初 稿 
 

Fake identity cards 
 
 

# (6) 劉 江 華 議 員   (口 頭 答 覆 )  
 
本 港 的 智 能 身 分 證 推 出 不 久 ， 已 不 斷 發 現 有 偽 證

出 售 ， 甚 至 有 黑 工 曾 以 假 智 能 身 分 證 在 港 找 尋 工

作 ， 而 且 ， 不 法 份 子 更 公 然 登 報 收 購 港 人 的 智 能

身 分 證 ， 以 改 頭 換 面 形 式 轉 售 圖 利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自 推 出 智 能 身 分 證 以 來 ， 當 局 共 搜 獲 多 少

張 偽 證 ； 又 當 中 以 偽 證 工 作 的 黑 工 佔 總 數

的 數 字 為 何 ；  
 
(二 )  自 推 出 智 能 身 分 證 以 來 ， 入 境 處 共 接 獲 多

少 宗 報 失 非 智 能 及 智 能 身 分 證 的 個 案 ； 當

中 有 多 少 宗 報 失 者 涉 及 超 過 一 次 的 報 失 ；

上 述 數 字 是 否 顯 示 港 人 報 失 身 分 證 的 個 案

有 上 升 趨 勢 ； 及  
 
(三 )  對 於 尚 未 換 領 智 能 身 分 證 或 對 智 能 身 分 證

不 熟 悉 的 港 人 而 言 ， 當 局 如 何 確 保 他 們 (特
別 是 僱 主 )， 能 分 辨 智 能 身 分 證 的 真 偽 ？  

 
 
 
 

 



初 稿 
 

Installation of CCTV in hospital wards inside penal institutions 
 
 

# (7) 張 超 雄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本 人 早 前 收 到 一 名 下 半 身 癱 瘓 的 監 獄 囚 犯 來 信 ，

他 表 示 需 要 由 醫 護 人 員 在 獄 中 醫 院 的 房 間 內 替 他

清 潔 下 身 ， 但 懲 教 署 最 近 在 每 間 房 間 安 裝 閉 路 電

視，令 他 自 覺 尊 嚴 受 損。就 囚 犯 的 個 人 私 隱 問 題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懲 教 署 在 獄 中 醫 院 房 間 安 裝 閉 路 電 視 一 事

是 否 屬 實 ；  
 
(二 )  若 是 ， 懲 教 署 從 何 時 開 始 ， 及 在 哪 幾 間 獄

中 醫 院 房 間 安 裝 閉 路 電 視 ；  
 
(三 )  在 獄 中 醫 院 房 間 安 裝 閉 路 電 視 的 目 的 為

何 ；  
 
(四 )  在 安 裝 閉 路 電 視 前 ， 有 沒 有 諮 詢 囚 犯 ； 若

有，諮 詢 的 結 果 為 何；若 沒 有，原 因 為 何 ； 
 
(五 )  有 沒 有 評 估 安 裝 閉 路 電 視 對 囚 犯 私 隱 的 影

響 ； 若 有 ， 評 估 的 結 果 為 何 ； 若 沒 有 ， 原

因 為 何 ； 及  
 
(六 )  過 去 3 年 ， 有 多 少 宗 囚 犯 的 投 訴 涉 及 獄 中

閉 路 電 視 侵 犯 個 人 私 隱 ， 懲 教 署 如 何 處 理

這 些 投 訴 ？  
 

 



初 稿 
 

Genetically-modified food 
 
 

# (8) 李 華 明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最 近 ， 消 委 會 在 1 8 個 預 先 包 裝 的 素 食 產 品 樣 本

中 ， 發 現 近 八 成 的 樣 本 含 有 一 至 兩 種 的 動 物 基

因 ， 而 消 委 會 已 交 予 樣 本 給 食 環 署 跟 進 ， 由 於 現

時 本 港 沒 有 基 因 改 造 食 品 標 籤 制 度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該 等 素 食 產 品 的 樣 本 含 有 動 物 基 因 的 原 因

為 何 ；  
 
(二 )  如 何 避 免 有 素 食 習 慣 的 市 民 進 食 含 有 動 物

基 因 的 素 食 食 品 ； 及  
 
(三 )  會 否 設 立 基 因 改 造 食 品 制 度 ， 令 消 費 者 可

以 知 悉 所 購 買 的 食 品 是 否 含 有 基 因 改 造 成

份 ？  
 
 

 



初 稿 
 

Granting rent concessions by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the LINK to certai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s 

 
 

# (9) 張 超 雄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在 回 覆 本 人 早 前 在 立 法 會 提 出 的 書 面 質 詢 時

表 示 ， “ 領 匯 公 司 與 房 屋 委 員 會 已 有 協 議 ， 在 物

業 分 拆 出 售 後 ， 現 有 的 福 利 機 構 及 幼 稚 園 租 戶 可

繼 續 享 有 租 金 優 惠 。 至 於 其 他 機 構 或 商 戶 ， 領 匯

公 司 作 為 獨 立 的 公 司 將 會 按 其 業 務 策 略 自 行 與 其

租 戶 商 討 租 務 安 排 ＂。就 此，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政 府 的 回 覆 是 否 意 味 ， 目 前 租 用 房 委 會 商

場 設 施 的 福 利 機 構 及 幼 稚 園 租 戶 在 租 約 期

滿 後 ， 不 保 証 獲 領 匯 公 司 繼 續 給 予 租 金 優

惠 ；  
 
(二 )  政 府 的 回 覆 是 否 意 味 ， 領 匯 公 司 並 不 打 算

實 施 任 何 租 金 優 惠 政 策 ， 讓 將 來 新 加 入 的

福 利 機 構 和 教 育 機 構 受 惠 ； 若 否 ， 領 匯 的

相 關 計 畫 為 何 ；  
 
(三 )  領 匯 會 否 劃 定 一 定 比 例 的 商 場 設 施 ， 以 優

惠 租 金 租 予 福 利 機 構 和 教 育 機 構 ； 若 會 ，

情 況 為 何 ； 若 不 會 ， 原 因 為 何 ； 及  
 
(四 )  政 府 會 否 建 議 領 匯 制 定 租 金 優 惠 政 策 ； 若

會 ， 情 況 為 何 ； 若 不 會 ， 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Assistance for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 (10) 馮 檢 基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 政 府 預 計 2 0 0 4 年 經 濟 增 長 可 達 7 . 5 %的 目
標 ， 並 指 出 該 年 第 三 季 度 的 製 造 業 生 產 設 備 添 置

率 上 升 了 3 3 %， 是 連 續 第 三 個 季 度 上 升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上 述 生 產 設 備 添 置 率 的 升 幅 來 自 製 造 業 哪

些 範 疇 和 涉 及 哪 些 設 備 ， 以 及 創 意 工 業 、

環 保 工 業 和 紡 織 業 及 鐘 錶 業 等 傳 統 工 業 在

該 升 幅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各 有 多 少 ；  
 
(二 )  有 否 評 估 上 述 升 幅 對 本 地 勞 動 市 場 的 影

響 ， 包 括 是 否 有 助 低 技 術 工 人 就 業 ， 以 及

製 造 業 佔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的 百 分 比 會 否 反 彈

上 升 ； 若 有 ， 結 果 為 何 ；  
 
(三 )  會 否 採 取 優 惠 措 施 ， 協 助 製 造 業 在 本 地 發

展 及 有 系 統 吸 引 工 業 回 流 ， 使 本 港 經 濟 多

元 化 發 展 ， 以 及 避 免 經 濟 政 策 過 分 傾 斜 於

發 展 金 融 及 服 務 業 ； 及  
 
(四 )  當 局 除 了 現 時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提 供 土 地

外 ， 會 否 在 稅 務 及 土 地 租 用 等 方 面 提 供 優

惠 ， 或 設 立 貸 款 基 金 ， 以 協 助 環 保 工 業 及

回 收 工 業 在 本 地 發 展 ？  
 

 
 

 



初 稿 
 
政 府 就 珠 三 角 區 域 城 市 發 展 所 帶 來 的 挑 戰 及  

競 爭 所 採 取 的 具 體 措 施  

 
 

# (11) Hon Abraham SHEK (Written reply) 
 
In the Policy Address last year, the Chief Executiv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ith a view to enhance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 
cosmopolitan world city.  Yet, regrettably,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avoided committing himself to any new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Neither did he mention th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ports and airpor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the city’s logistic industry and 
trade-related businesses. In view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Shenzhen and Dongguan, Hong Kong may lose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Hong Kong may face with a situation 
where it lags in infrastructure, Hong Kong’s transport networks 
become limited and slow, and its talents migrate to competitors in the 
PRD region.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its concret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RD cities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a boost to 
local productivity and competitiveness? 
 
 
 

 



初 稿 
 

Supply of new hotels 
 
 

# (12) 楊 孝 華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有 旅 客 曾 投 訴 旅 行 社 安 排 旅 客 住 度 假 屋 ， 及 在 旺

季 時 甚 至 有 旅 客 被 安 排 入 住 時 鐘 酒 店 ， 反 映 香 港

的 酒 店 房 間 實 不 足 應 付 不 斷 上 升 的 旅 客 人 數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未 來 5 年 各 星 級 酒 店 的 落 成 數 目 ， 房 間 供

應 量 如 何 ；  
 
(二 )  政 府 有 何 措 施 吸 引 更 多 發 展 商 興 建 五 星 級

酒 店 ， 以 平 衡 現 時 只 著 重 興 建 廉 價 酒 店 和

滿 足 因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安 排 而 增 加 的 商 務

旅 客 需 求 ；  
 
(三 )  會 否 考 慮 以 投 標 取 代 現 行 拍 賣 方 式 出 售 興

只 限 建 酒 店 用 地 ； 若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四 )  為 鼓 勵 發 展 商 興 建 酒 店 ， 當 局 可 會 考 慮 減

低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補 地 價 的 條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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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to be produced by the Hong Kong Disneyland 
 
 

# (13) 蔡 素 玉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是 否 知 悉，香 港 迪 士 尼 樂 園 ： 
 
(一 )  在 本 年 9 月 開 幕 後 每 天 會 產 生 多 少 公 噸 廢

物；會 否 計 劃 回 收 及 再 造 這 些 廢 物；若 會 ，

計 劃 的 詳 情 ；  
 
(二 )  有 哪 些 設 施 採 用 了 節 省 能 源 設 計 ； 及  
 
(三 )  會 否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若 會，有 關 的 詳 情 ，

包 括 因 而 節 省 的 電 力 相 當 於 總 耗 電 量 的 百

分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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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down of the stock trading system 
 
 

# (14) 單 仲 偕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香 港 交 易 所 (“ 港 交 所 ＂ )電 腦 系 統 於 2 0 0 4 年 1 2 月
2 4 日 再 次 發 生 故 障 ， 價 格 發 布 系 統 內 中 央 處 理 器
( “ C P U ” )出 現 2 8 分 鐘 的 短 暫 延 緩 ， 未 能 發 布 股 份

的 最 新 股 價 ， 需 啟 動 後 備 系 統 ， 期 間 ， A M S / 3 及

聯 交 所 資 訊 發 布 系 統 發 布 最 新 股 價 服 務 被 迫 暫

延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港 交 所 自 成 立 以 來 ， 發 生 過 多 少 次 電 腦 故

障 事 件 ； 各 次 事 件 原 因 為 何 ； 甚 麼 類 型 的

服 務 受 到 影 響 ；  
 
(二 )  港 交 所 有 甚 麼 措 施 ， 減 少 電 腦 出 現 故 障 的

頻 率 ， 避 免 影 響 香 港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的 地

位 ； 及  
 
(三 )  港 交 所 有 甚 麼 措 施 ， 確 保 電 腦 一 旦 發 生 故

障 時 ， 各 項 服 務 不 會 受 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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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raft noise 
 
 

# (15) 陳 偉 業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悉 ， 政 府 過 去 多 年 設 立 了 多 個 飛 機 噪 音 監 察

站 ， 監 察 飛 機 噪 音 的 情 況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以 表 列 出 各 飛 機 噪 音 監 察 站 自 從 開 始 運 作

以 來，每 年 於 下 午 1 1 時 至 翌 日 早 上 7 時 所
錄 得 的 飛 機 噪 音 水 平 達 7 0 - 7 4 分 貝 ， 7 5 至
7 9 分 貝，以 及 8 0 分 貝 以 上 的 航 班 班 次 數 目
為 何 ； 及  

 
(二 )  請 列 出 錄 得 8 0 分 貝 以 上 的 航 班 班 次 的 飛 機

所 屬 的 機 種 名 稱 及 航 空 公 司 名 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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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ption of land no longer used for designated uses 
 
 

# (16) 劉 慧 卿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當 局 以 私 人 協 議 方 式 批 出 土 地 ， 讓 持 有 人 按 土 地

的 指 定 用 途 ，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或 經 營 公 用 事 業 。 如

該 類 土 地 持 有 人 不 再 需 要 該 幅 土 地 ， 或 計 劃 改 變

該 土 地 的 指 定 用 途 ， 當 局 是 有 權 收 回 該 土 地 及 其

上 的 建 築 物 ， 或 運 用 酌 情 權 ， 批 准 該 土 地 擁 有 人

以 補 地 價 方 式 ， 申 請 改 變 土 地 用 途 ， 但 此 舉 被 批

評 影 響 庫 房 收 入 及 未 能 防 止 官 商 勾 結 和 輸 送 利

益 。 就 此 ， 行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過 去 3 年 ， 當 局 一 共 收 回 多 少 幅 由 該 類 土

地 持 有 人 的 土 地 ， 及 收 到 多 少 宗 該 類 持 有

人 提 出 的 申 請 ， 要 求 以 補 地 價 的 方 式 ， 改

變 土 地 的 指 定 用 途 ；  
 
(二 )  過 去 3 年 ， 當 局 一 共 批 准 多 少 宗 土 地 改 變

用 途 的 申 請 ， 每 宗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其 原 來 及

改 變 後 的 土 地 用 途 及 補 地 價 的 詳 情 為 何 ；  
 
(三 )  有 否 評 估 獲 批 准 的 申 請 對 庫 房 收 入 的 影

響 ， 及 會 否 給 市 民 官 商 勾 結 和 利 益 輸 送 的

印 象 ； 若 有 ， 結 果 為 何 ； 及  
 
(四 )  會 否 考 慮 規 定 若 該 類 土 地 持 有 人 一 旦 計 劃

改 變 土 地 指 定 用 途 ， 當 局 會 收 回 土 地 作 公

開 拍 賣 ， 以 保 障 庫 房 收 入 ； 若 否 ， 原 因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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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ce to patients who have to pay for an expensive-drug-Glivec 
 
 

# (17) 何 鍾 泰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 香 港 患 有 “ 平 滑 肌 瘤 ＂ 癌 症 的 病 人 ， 需 要

長 期 服 用 價 格 昂 貴 的 抗 癌 藥 物 ， 令 不 少 病 人 需 借

貸 度 日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是 否 知 悉 ：  
 
(一 )  現 時 全 港 “ 平 滑 肌 瘤 ＂ 癌 症 病 人 數 目 及 有

否 上 升 趨 勢 ；  
 
(二 )  醫 院 管 理 局 (“ 醫 管 局 ＂ )有 否 接 獲 上 述 病

人 投 訴 不 能 負 擔 藥 費 ； 若 有 ， 過 往 兩 年 每

年 的 個 案 數 目 ； 及  
 
(三 )  現 時 醫 管 局 為 協 助 有 經 濟 困 難 的 病 人 購 買

上 述 藥 物 而 設 立 的 安 全 網 的 詳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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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age retraining programme 
 
 

# (18) 王 國 興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關 於 勞 工 處 於 2 0 0 3 年 5 月 推 出 的 “ 中 年 再 就 業 培
訓 計 劃 ＂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按 年 齡 組 別 、 行 業 及 職 位 劃 分 ， 透 過 上 述

計 劃 而 成 功 就 業 人 數 ；  
 
(二 )  完 成 該 計 劃 所 包 括 的 3 個 月 在 職 培 訓 的 人

數 ； 當 中 在 完 成 培 訓 ， 以 及 之 後 的 3 和 6
個 月 後 仍 然 獲 有 關 僱 主 聘 用 的 人 數 各 有 多

少 ；  
 
(三 )  按 離 職 原 因 (例 如 遭 僱 主 解 僱 及 自 行 離 職

等 )劃 分 ， 未 能 完 成 上 述 在 職 培 訓 的 人 數 ；  
 
(四 )  有 否 接 獲 計 劃 參 加 者 投 訴 僱 主 濫 用 有 關 計

劃 ； 若 有 ， 請 按 投 訴 性 質 列 出 個 案 數 目 ；  
 
(五 )  參 與 有 關 計 劃 的 僱 主 或 機 構 數 目 和 各 僱 主

或 機 構 所 聘 用 的 計 劃 參 加 者 數 目 ， 以 及 聘

請 多 名 計 劃 參 加 者 的 僱 主 或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聘 用 期 是 重 疊 、 間 斷 或 緊 接 ； 若 聘 用 期 是

間 斷 或 緊 接 ， 有 否 聘 用 不 同 的 計 劃 參 加

者 ； 若 有 ， 透 過 該 計 劃 而 首 次 在 有 關 僱 主

或 機 構 任 職 的 人 士 能 否 留 任 ； 及  
 
(六 )  會 否 在 完 成 有 關 計 劃 後 考 慮 推 出 新 一 輪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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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ription of drugs 
 
 

# (19) 李 國 英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 最 近 美 國 食 物 及 藥 物 管 理 局 證 實 部 分 治 療

糖 尿 病 的 藥 物 含 有 致 癌 的 P P A R 成 分。就 此，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現 時 本 港 糖 尿 病 人 服 用 的 藥 物 中 ， 有 多 少

含 有 上 述 成 分 ， 以 及 當 局 有 否 對 這 些 藥 物

進 行 致 癌 測 試 ； 若 有 ， 結 果 為 何 ； 及  
 
(二 )  當 局 與 其 他 國 家 就 交 流 藥 物 資 訊 方 面 有 何

溝 通 機 制 ， 以 確 保 可 盡 快 獲 得 最 新 的 藥 物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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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to media 
 
 

# (20) 劉 江 華 議 員   (書 面 答 覆 )  
 
據 悉 ， 本 港 警 方 將 於 去 年 底 開 始 轉 用 名 為 第 三 代

通 訊 系 統 ， 有 關 系 統 將 令 傳 媒 無 法 像 以 往 般 ， 依

賴 電 子 儀 器 收 聽 警 方 俗 稱 “ 小 露 寶 ＂ 的 通 訊 系

統 ， 而 即 時 得 知 突 發 事 件 發 生 ， 有 關 情 況 將 對 傳

媒 進 行 突 發 新 聞 採 訪 有 影 響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一 )  警 方 採 用 有 關 系 統 後 ， 如 何 確 保 傳 媒 採 訪

突 發 新 聞 的 資 料 不 被 阻 礙 ； 及  
 
(二 )  警 察 公 共 關 係 科 曾 提 議 ， 將 他 們 認 為 重 大

新 聞 的 資 料 發 放 在 新 聞 處 網 頁 上 ， 讓 傳 媒

即 時 知 悉。就 此，有 關 建 議 是 否 將 會 落 實 ；

又 警 方 公 共 關 係 科 如 何 評 估 重 大 新 聞 的 定

義 ？  
 
 
 
 
 
 


